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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征集人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意见及其理由； 

征集人张继平先生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与了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

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并对《关于<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方案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审议<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

案》投了同意票，并就此次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方案是在充分考虑公司B股现状及公司股票在香港交易

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必要性基础上作出的。方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

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方案作出了充分保护公司股东利

益的相关安排。公司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由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于公司B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总体安排。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9 月 13 日 

                  至 2021 年 9 月

年



2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3 关于确定董事会授权人士的议案 

4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H股上市后适用）》

的议案 

6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www.sse.com.cn）上的《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 

股权登记日（A 股 2021 年 9 月 2 日、B 股 2021 年 9 月 8 日）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

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2021 年 9 月 9 日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期间（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三）征集程序 

1、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

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2、委托人应向征集人提供证明其股东身份、委托意思表示的文件清单，包

括（但不限于）：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

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人代表

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3、向征集人送达上述文件的方式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